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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有限公司

二○○一至二○○二年度業績通告

· 集團盈利為港幣五億四千六百六十萬元，較上年增長4.5%。

· 每股盈利為26.9仙，增長4.3%。

· 本集團所持的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的權益佔本集團總資產近五成。憑藉其五項核心資產，包括海港城、時代廣場、現代貨箱碼頭、有線寬頻和九倉新電訊，九龍倉對集團所作的盈利貢獻為港幣十二億零二百九十萬元，其派予會德豐的股息總額為數港幣九億六千八百三十萬元。

· 新亞置業有限公司的資產佔本集團總資產近三成。來自新亞置業未扣除物業撥備的應佔盈利為港幣四億四千九百九十萬元，其派予會德豐的股息總額則為港幣一億零七百五十萬元。

· 其它物業及投資佔集團總資產18%。

· 擎天半島第一期成功推出發售，帶來銷售收益港幣四十二億元。會德豐及其附屬公司佔六成權益。

· 是年對零售界極具挑戰性，消費繼續保持審慎。零售組合佔集團總資產2%。

集團業績

會德豐有限公司董事會謹此宣布，本集團截至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如下：


經審核綜合損益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02

重新編列

2001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1)
7,164.7

3,761.5



其它收入淨額
(2)
113.0

442.2





7,277.7

4,203.7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4,831.7)

(2,201.2)



銷售及分銷費用

(694.2)

(404.9)



行政費用

(358.9)

(244.1)



物業減值撥備

(1,250.5)

(1,221.2)



營業盈利
(1)
142.4

132.3



借貸成本
(3)
(554.2)

(897.7)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1,404.1

1,587.4



除稅前盈利

992.3

822.0



稅項
(4)
(399.6)

(253.2)



除稅後盈利

592.7

568.8



少數股東權益

(46.1)

(45.5)



股東應佔集團盈利

546.6

523.3











是年股息







  年內已宣布派發的中期股息

50.8

50.8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末期股息

101.6

101.5





152.4

152.3











每股盈利
(5)
26.9仙

25.8仙


附註：

(1) 營業額及營業盈利

(a) 分部資料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2002

2001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I) 業務分部









     地產發展


4,486.2

1,294.1

1,046.1

560.0

     地產投資


337.7

332.9

241.9

233.6

     零售及分銷

2,056.9

1,865.7

(80.3)

56.8

     投資及其它

401.1



380.3

211.5

532.0




7,281.9

3,873.0


1,419.2

1,382.4

     分部間收入(附註i)


(117.2)

(111.5)

－

－




7,164.7

3,761.5

1,419.2

1,382.4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





(26.3)

(28.9)

     物業減值撥備









      地產發展





(1,065.5)

(1,004.9)

      地產投資





(185.0)

(216.3)

     營業盈利






142.4


132.3

     借貸成本





(554.2)

(897.7)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附註ii)



1,404.1

1,587.4

     除稅前盈利





992.3

822.0











     附註：

     (i) 
綜合計算時，已扣除各分部相互間的收入包括：













地產投資


54.6

50.6






投資及其它


62.6

60.9









117.2

111.5








    (ii)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分部業績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地產投資





1,366.5

1,280.4


地產發展

32.6

143.3


通訊、媒體及娛樂

155.8

28.9


 收費電視

174.3

104.9


 電訊

4.0

(34.0)


 互聯網、多媒體及其它

(22.5)

(42.0)


物流

921.9

926.7


 碼頭

874.5

877.2


 其它物流業務

47.4

49.5


酒店

85.9

89.4


投資及其它

(29.4)

453.0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及其它項目

(576.8)

(538.6)


借貸成本

(552.4)

(795.7)




1,404.1

1,587.4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2002

2001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II)地區分部









     香港


4,348.7

2,329.6

343.2

568.3

     新加坡


2,696.3

1,349.5

1,042.8

778.2

     其它


119.7

82.4

6.9

7.0




7,164.7

3,761.5

1,392.9

1,353.5

     物業減值撥備









     香港





(985.3)

(1,203.3)

     新加坡





(265.2)

(17.9)







142.4

132.3

(b)
營業盈利的計算：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扣除：




已出售物業成本
3,440.6

765.7

已出售存貨成本
1,214.7

1,057.7

折舊
70.1

56.2






已計入：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52.2

140.9

(2)
其它收入淨額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出售非交易證券的(虧損)/盈利淨額
(35.4)

231.5

非交易證券的撥備淨額
－

(16.6)

已變現的遞延盈利
100.1

56.2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17.5

－

撥回其它撥備淨額
－

84.0

其它
30.8

87.1


113.0

442.2

(3)
借貸成本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支出：




  銀行借款及透支
610.5

1,063.8

  於五年內償還的其它借款
134.4

241.8

其它借貸成本
140.8

102.5


885.7

1,408.1

減：撥作資產成本
(331.5)

(510.4)


554.2

897.7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照是年內為應課稅而作出調整的盈利以16% (二○○一年 －　16%)稅率計算。海外稅項則按照對本集團徵稅的國家的適用稅率計算。稅項支出的組成如下: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公司及附屬公司




  是年香港利得稅
13.3

19.3

  是年海外稅項支出/(抵免)
905.0

(2.7)

  遞延稅項
(665.0)

93.1


253.3

109.7

聯營公司




  是年香港利得稅
143.0

111.2

  是年海外稅項
8.8

16.8

  往年的稅項低估撥備
－

30.0

  遞延稅項
(5.5)

(14.5)


146.3

143.5







399.6

253.2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是年之盈利港幣五億四千六百六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五億二千三百三十萬元)及是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二十億三千一百三十萬股(二○○一年 － 二十億三千零八十萬股)計算。

由於行使認股權不會對每股盈利造成重大的攤薄影響，所以並無列出每股的攤薄盈利。

(6)
會計政策變動

除如下所述根據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所作的變動外，編製本集團截至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項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項一致。

(a)
商譽 / 負商譽


在以往年度，綜合賬項時所產生的商譽 / 負商譽是指投資在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成本超逾 / 少於應佔所收購可分資產與負債公允價值的數額，並在其產生的年度撥入儲備。於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須在計算出售損益時計入商譽 / 負商譽的應佔數額。

由二○○一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業務合併」。在採用第30號準則時，本集團也遵照準則所載的過渡性條文的規定。據此，本集團並無重報在二○○一年四月一日前收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所產生的商譽 / 負商譽(即投資成本超逾 / 少於應佔所收購可分資產與負債公允價值的數額)，而是跟其產生期間的資本儲備對銷或計入資本儲備。
對於在二○○一年四月一日後的收購，商譽會確認為資產，並按其預計可用年限，以直線法在損益賬內攤銷。對於關乎已在收購計劃中確定及可以可靠地計算，但尚未確認其預計未來虧損和支出的負商譽，概將在其虧損和支出於未來予以確認時，在損益賬內確認。任何尚餘的負商譽(但以所收購非貨幣資產的公允價值為上限)則按可予折舊 / 攤銷的非貨幣資產的加權平均可用年限，在損益賬內確認。如負商譽的數額高於所收購非貨幣資產的公允價值，便會立即在損益賬內確認。

在出售受控制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以往尚未在損益賬內攤銷或以往撥作本集團儲備變動處理的任何應佔購入商譽的數額，均會在計算出售的溢利或虧損時包括在內。

本集團在每個結算日對商譽的賬面金額作出審閱，以決定有否出現任何減值跡象。如有減值跡象，便會將減值虧損在損益賬內確認為支出。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資產減值」的規定，在以往年度產生及依據上述理由沒有重報的商譽均須被評估有否出現減值跡象。根據本集團追溯採用第30號準則和第31號準則而進行的審閱，在以往年度產生的商譽被視為已於以往年度出現減值，因而需重報二○○○年四月一日的盈餘儲備，將有關金額削減港幣一億六千零九十萬元。至於二○○○年四月一日的其它資本儲備，則需加入同一數額，以反映本集團及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在以往年度產生的商譽減值。

(b) 預算維修準備


在以往年度，本集團聯營公司為其旗下酒店制定預算維修計劃，以便對未來四年的維修需求作出預測。按照這個計劃，本集團聯營公司所估計未來四年的實際成本及 / 或預測成本會在每年的損益賬內以等額計提準備。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的規定，由二○○一年四月一日起，維修費用均在其產生的年度於損益賬列支。新會計政策的採用具追溯性。就調整以往年度數字時，於二○○○年四月一日的盈餘儲備已予以重報，及增加了港幣五千零八十萬元，此亦即代表轉回了以往的預算維修準備數額。

由於採用第28號準則而重報以往年度的業績及儲備，以致毋須計提預算維修準備及需將期內產生的實際維修費用對銷，故本集團本年度的股東應佔盈利增加了港幣九百一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六百七十萬元)。

(c)
擬派股息


在以往年度，於結算日後的擬派股息會在結算日確認為負債。由二○○一年四月一日起，為了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 (經修訂) －「結算日後事項」的規定，於結算日後的擬派股息不會在其相關的會計報告期確認為一項負債。本集團已追溯採用此新會計政策。在調整以往年度的數字時，於二○○一年四月一日的股東權益已重報並增加港幣一億零一百五十萬元(二○○○年四月一日 － 港幣一億零一百五十萬元)，亦即截至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擬派末期股息的數額。


由於採用第9號準則及重報以往年度的儲備，本集團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股東權益增加了港幣一億零一百六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一億零一百五十萬元)。

(d)
分部匯報


分部是指本集團屬下可明顯劃分，並且負責提供產品或服務(業務分部)，或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中提供產品或服務(地區分部)的組成部分，而每個分部所承受的風險和所獲享的回報，均與其它分部有別。分部之間的定價基準與給予其他外界人士的條款相若。


本集團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分部匯報」的定義，披露分部收入和業績。按照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匯報方式，本集團選擇首先按業務分部作出資料匯報，其次才按地區分部作出資料匯報。

股息

截至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2.5仙(二○○一年 － 2.5仙)，已於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派發，該項股息總額為港幣五千零八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五千零八十萬元)。董事會已建議在二○○二年八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通過於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派發截至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5.0仙(二○○一年 － 5.0仙)，予在二○○二年八月三十日名列股東登記冊內的股東，此項股息總額為港幣一億零一百六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一億零一百五十萬元)。
年度業績評議

(甲)
二○○一至二○○二年度業績及分部業務表現回顧
是年股東應佔集團盈利由去年之港幣五億二千三百三十萬元上升至港幣五億四千六百六十萬元，增幅為4.5%。每股盈利為26.9仙，與此相比，上年度則為25.8仙。本集團的主要聯營機構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在是年對集團作出盈利貢獻港幣十二億零二百九十萬元，其派予本集團的股息則為港幣九億六千八百三十萬元。

是年集團的營業額由二○○○至二○○一年度的港幣三十七億六千一百五十萬元大幅增加港幣三十四億零三百二十萬元或幾近一倍至港幣七十一億六千四百七十萬元。營業額大幅增加主要由於物業銷售由港幣十二億九千四百一十萬元增加至港幣四十四億八千六百二十萬元所致，是年物業銷售主要為預售擎天半島第一期住宅單位及馬哥孛羅發展集團(「馬哥孛羅」)就出售新加坡雅茂園單位所確認的銷售收益。儘管零售市道不景氣，而Joyce亦因其早已預知的Armani專營權屆滿(該專營權於二○○一年一月屆滿)而令收入下降，但連卡佛仍能繼續維持其營業額，故集團的零售銷售額仍錄得10.2%的增長，達港幣二十億五千六百九十萬元。

雖然出現上述重大的收入增長，惟未扣除借貸成本前的集團營業盈利由上年度港幣一億三千二百三十萬元，只輕微上升7.6%至港幣一億四千二百四十萬。此乃主要由於是年並無錄得出售證券盈利，上年度則錄得出售非交易證券盈利港幣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元。

物業銷售的營業盈利主要來自按比例確認出售雅茂園單位的盈利，於二○○一至二○○二年度所確認銷售盈利的百分率為33.0%，上年度則為15.7%。雅茂園的法定完工紙已於二○○一年十月十八日收取，累計至已出售單位樓價總額93%的分期樓款通知經已發出及全數收取。

擎天半島第一期於二○○一年十一月首次推出預售，反應非常理想，已出售超過七成的單位，是年底的銷售收益超過港幣四十億元。二○○一至二○○二年度已根據既有會計政策按比例確認預售盈利。由於項目仍在發展階段中，因此所確認的預售盈利為數不大。

香港及台灣的零售市道持續疲弱及消費意慾低迷，令時裝零售業飽受打擊。在此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加上因競爭激烈及價格推廣活動導致邊際利潤下降，集團錄得零售營業淨虧損港幣八千零三十萬元，而二○○○至二○○一年則為盈利港幣五千六百八十萬元。是年Joyce錄得營業虧損港幣八千四百八十萬元，其中包括為存貨及其Ad Hoc部門結業作出的特殊撥備港幣二千六百二十萬元，而連卡佛則能取得輕微盈利。

二○○一至二○○二年度集團的營業盈利內經已扣除了為物業減值所作的撥備總額港幣十二億五千零五十萬元。該撥備中包括為馬哥孛羅持有的若干新加坡物業所作減值撥備港幣二億六千五百二十萬元，及聯邦地產集團(「聯邦地產」)就其屯門和葵涌的發展項目及若干預留作發展用途的土地所作的減值撥備港幣二億一千七百八十萬元，其餘主要為碧堤半島項目所作出的減值撥備。二○○○至二○○一年度則主要為碧堤半島及聯邦地產上述的發展項目作出為數港幣十二億二千一百二十萬元的減值撥備。
是年內營業盈利包括其它收入淨額港幣一億一千三百萬元，二○○○至二○○一年度則為港幣四億四千二百二十萬元，而此兩個年度的營業盈利分別包括了就出售若干非交易證券而出現的虧損或盈利，是年出現港幣三千五百四十萬元的虧損，而二○○○至二○○一年則出現港幣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元的盈利。

由於利率下降及主要因收取雅茂園分期樓款及預售擎天半島第一期銷售收益而導致集團的債務淨額減少，從是年損益賬內扣除的借貸成本由上年度港幣八億九千七百七十萬元大幅下降至港幣五億五千四百二十萬元。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為港幣十四億零四百一十萬元，二○○○至二○○一年度則為港幣十五億八千七百四十萬元，盈利主要來自九龍倉集團。九龍倉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錄得股東應佔盈利港幣二十五億一千九百萬元，與此相比，二○○○年度則為港幣二十四億九千四百萬元。

二○○一至二○○二年度稅項支出為港幣三億九千九百六十萬元，二○○○至二○○一年度則為港幣二億五千三百二十萬元。所錄得的稅項支出較上年為高主要由於馬哥孛羅所確認的銷售收入增加所致。

是年少數股東權益所佔盈利為港幣四千六百一十萬元，二○○○至二○○一年度則為港幣四千五百五十萬元。

(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a)
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綜合資產淨值由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港幣二百八十四億一千九百三十萬元或每股港幣13.99元，下降至港幣二百六十四億八千五百一十萬元或每股港幣13.04元，此乃主要由於集團及其主要聯營公司九龍倉的投資物業及長期投資的價值重估下降所致。


(b)
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債務淨額佔總資產25.7%，與此相比，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時則為27.4%。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債務淨額為港幣一百三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元，此乃由債務港幣一百六十六億二千六百一十萬元及存款和現金港幣三十四億五千一百一十萬元所組成，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時港幣一百五十六億六千四百五十萬元相比，下降15.9%。集團的債務淨額下降主要由於是年內已收取出售雅茂園及擎天半島第一期單位的鉅額銷售收入所致。
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託管存款為數港幣十一億五千三百一十萬元，主要是預售擎天半島第一期單位而託管的銀行存款。若該等銀行存款納入為集團的現金計算，集團的債務淨額則會進一步減少至港幣一百二十億二千一百九十萬元，即佔其資產總值的24.0%。


茲將集團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債務還款期分析如下：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年內償還
7,310.2

4,564.7

於一年後至兩年內償還
4,940.0

7,580.9

於兩年後至五年內償還
3,422.9

4,818.0

於五年後償還
953.0

－


16,626.1

16,963.6


(c)
茲將集團用以取得銀行信貸的抵押資產列述如下：


2002

2001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投資物業
2,857.5

3,859.6

長期投資
785.2

363.2

發展中並擬作出售的物業
15,144.4

6,009.7


18,787.1

10,232.5

在上述的抵押資產中已包括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後獲解除抵押的若干長期投資及發展中並擬作出售的物業，此等獲解除抵押的資產所涉及的總金額為港幣九億二千四百四十萬元。

(d)
為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可減至最低，集團的借貸主要是以港幣為本位(為新加坡的資產作融資的借貸則以新加坡元為本位)。外幣匯價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e) 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維持一個長期投資組合，為數港幣三十七億二千七百七十萬元。該組合主要由市值港幣三十六億五千五百三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三十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的藍籌證券所組成。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投資重估虧損為港幣二億六千四百萬元，而於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重估盈餘港幣八千七百七十萬元。投資組合的表現基本上與股票市場的整體市況相符。

(f) 本財政年度內，借貸市場處於資金充裕的狀況。集團以大幅下調的利息成本及更優惠的條款安排了總數約港幣一百六十億元的銀行承諾信貸，為多項信貸作出再融資，該等優惠條款包括較長還款期、更為寬鬆的條約及加入循環條款，其中為數港幣三十八億元乃為碧堤半島項目作融資用途。

(3) 或然負債

(a)
本集團給予聯營公司有關銀行備用信貸的擔保為數港幣六億零一百四十萬元 (二○○一年 － 港幣五億九千五百三十萬元)。聯營公司於結算日就該項信貸已提取港幣三億二千零二十萬元(二○○一年 － 港幣三億二千二百四十萬元)。


(b)
按照擎天半島的物業發展計劃合約，本公司連同兩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及兩間聯營公司，已就合約條款的執行及履約而共同及個別作出擔保。  
(4) 出售附屬公司


在本財政年度內，集團已出售其位於油塘的多個地盤100%權益予九龍倉集團，總代價為港幣七億五千三百五十萬元。該項作價乃按獨立估價師為該等物業作出價值評估而釐定。這些交易已於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公布。

(戊)
僱員

於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旗下員工約2,200人，員工薪酬乃按工作性質和市況而釐定，並於年度增薪評估內設有表現評估部分，以獎勵及推動個人工作表現。集團亦按個別工作性質，資助多項公司以外的培訓計劃，以達相輔相承之效。截至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職工成本總額為港幣四億三千三百七十萬元。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以決定股東領取建議的末期股息的資格。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而需載列的財務及其它有關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的網站內刊發。

承董事會命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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